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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综合政策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实施税收协定相关措施以防止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多边公

约》对我国生效并对部分税收协定开始适用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16号

《实施税收协定相关措施以防止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多边公约》（以下简称《公约》），

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受二十国集团委托牵头制订，旨在一揽子修订现行双边税收协定，落

实与税收协定相关的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行动计划成果建议。截至2022年6月30日，

包括我国在内的97个国家或地区签署了《公约》。现将《公约》对我国生效并对部分税收协

定开始适用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公约》对我国生效情况

经国务院批准，我国于2022年5月25日向《公约》保存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交存

了《公约》核准书。根据《公约》第三十四条（生效）第二款的规定，《公约》将于2022年9

月1日对我国生效。

二、《公约》对我国部分税收协定开始适用情况

截至2022年6月30日，根据税收协定缔约对方完成《公约》生效程序的情况，《公约》将

适用于我国已签署的47个税收协定（详见附件），开始适用的时间根据《公约》第三十五条

（开始适用）的规定确定。

《公约》文本及我国对《公约》作出保留和通知的清单已在国家税务总局网站发布。

特此公告。

附件：适用税收协定目录

国家税务总局

2022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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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施税收协定相关措施以防止税基侵蚀

和利润转移的多边公约〉对我国生效并对部分税收协定开始适用的

公告》的解读

一、《公约》的制定背景和主要内容是什么？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于2013年9月在圣彼得堡峰会上发布公报，决定实施税基侵蚀和利润转

移（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以下简称BEPS）项目，并委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OECD）牵头推进该项工作。

BEPS项目共有15项行动计划，其中第十五项行动计划提出制定多边工具，一揽子修订现

行双边税收协定，落实与税收协定相关行动计划的成果建议。为此，OECD牵头成立特别工作

组，研究起草《实施税收协定相关措施以防止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多边公约》（以下简称

《公约》）文本。《公约》文本于2016年11月24日在法国巴黎获正式通过。截至2022年6月30

日，包括我国在内的97个国家或地区签署了《公约》。

《公约》主要内容包括BEPS第二项行动计划（消除混合错配安排的影响）、BEPS第六项

行动计划（防止协定优惠的不当授予）、BEPS第七项行动计划（防止人为规避构成常设机构）、

BEPS第十四项行动计划（使争议解决机制更有效）的成果建议，以及《公约》缔约方可以作

出保留和通知的选项。《公约》缔约方通过作出保留或通知，确定《公约》对其现行税收协

定及具体条款修订的范围。《公约》文本以及我国对《公约》作出保留和通知的清单已在国

家税务总局网站发布。

二、《公约》对我国现行税收协定有什么影响？

（一）关于《公约》适用的税收协定

根据《公约》第一条（公约范围）的规定，《公约》修订税收协定的范围限于《公约》

第二条（术语解释）第一款第（一）项定义的“被涵盖税收协定”。“被涵盖税收协定”是

指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的税收协定：一是《公约》缔约方之间签署，且已经生效的税收协

定；二是税收协定缔约双方均以作出通知的方式，将其纳入《公约》适用范围。

我国以作出通知的方式，将与100个国家签署的税收协定纳入《公约》适用范围。截至2022

年6月30日，上述100个缔约伙伴国中的47个已完成《公约》生效程序，并将与我国签署的税

收协定纳入适用范围。根据《公约》的规定，《公约》将适用于上述47个税收协定。未来，

随着更多的国家和地区签署《公约》并完成生效程序，《公约》适用我国现行税收协定的范

围将进一步扩大。

（二）关于《公约》修改的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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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约》涵盖的BEPS行动计划成果建议，有些被列为最低标准，《公约》缔约方必须采

纳；有些仅为政策建议，《公约》缔约方可以不予采纳。根据《公约》不同条款的规定，《公

约》缔约方可以通过不作保留或作出通知的方式采纳相关成果建议，也可通过作出保留或不

作通知的方式不予采纳。通常而言，只有在税收协定缔约双方均在《公约》中采纳相关成果

建议时，《公约》才对现行税收协定条款作出修改。

我国在《公约》中采纳了两类成果建议：一是BEPS最低标准条款，包括协定应防止逃避

税行为造成的不征税或少征税的序言内容，以及应对协定滥用的主要目的测试条款等。二是

我国近年签署的税收协定中通常纳入的其他BEPS成果建议，比如希望进一步发展经济关系并

加强税收合作的序言内容、税收协定不限制居民国征税的规定、双重居民实体加比规则等。

如果税收协定缔约对方也在《公约》中采纳了上述成果建议，则《公约》将对现行税收协定

相应条款作出修改。各国对《公约》作出保留和通知的清单可以在OECD网站上查询。

（http://www.oecd.org/tax/treaties/beps-mli-signatories-and-parties.pdf）

（三）关于《公约》与现行税收协定的整合文本

为便于纳税人和税务机关查阅《公约》修改现行税收协定的具体情况，我们结合税收协

定缔约对方在《公约》中作出的保留和通知，对《公约》适用的每一个税收协定分别制作了

整合文本，标记出《公约》修改的具体条款、列明《公约》相关规定，并说明《公约》对该

税收协定开始适用的日期。整合文本已在国家税务总局网站“税收条约”栏目相应“国家或

地区”项下发布。今后，我们还将根据税收协定缔约对方作出保留和通知的最新情况，对整

合文本进行补充和更新。

需要说明的是，税收协定文本和《公约》文本为作准文本，整合文本仅用作参考，不具

有法律效力。

三、《公约》何时对我国生效？

经国务院批准，我国于2022年5月25日向《公约》保存人OECD秘书长交存了《公约》核准

书。根据《公约》第三十四条（生效）的规定，《公约》将于核准书交存三个月后的次月一

日，即2022年9月1日对我国生效。

四、《公约》何时对我国现行税收协定开始适用？

根据《公约》第三十五条（开始适用）的规定，《公约》对各税收协定开始适用的日期，

通常依据《公约》对税收协定缔约双方中后一方生效的日期确定。以中国与阿尔巴尼亚税收

协定为例，《公约》对阿尔巴尼亚生效日期为2021年1月1日，对中国生效日期为2022年9月1

日，根据《公约》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公约》对中国与阿尔巴尼亚税收协定开始适

用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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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于支付给或归于非居民的款项源泉扣缴的税收，适用于自2023年1月1日（即2022

年9月1日的下一个公历年度的第一日）起发生的应税事项；

（二）对于所有其他税收，适用于2023年3月1日（即2022年9月1日起满六个公历月）或

以后开始的纳税周期征收的税收。

但是，如果税收协定缔约任一方在《公约》第三十五条中作出了保留或通知，则《公约》

对现行税收协定开始适用的日期还需结合相关保留或通知确定。《公约》对每一个现行税收

协定开始适用的日期，可参阅国家税务总局网站上发布的整合文本。

部分税收协定虽然已经被我国和税收协定缔约对方纳入《公约》适用范围，但因缔约对

方尚未完成其国内生效程序，暂无法确定《公约》对税收协定适用的情况。我局将在缔约对

方完成其国内生效程序并确定《公约》对税收协定适用情况之后，另行制发公告。

链接：《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施税收协定相关措施以防止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多边

公约〉对我国生效并对部分税收协定开始适用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16号）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关于法律援助补贴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25号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有关规定，现就法律援助补贴有关税收政策

公告如下：

一、对法律援助人员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规定获得的法律援助补贴，免

征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

二、法律援助机构向法律援助人员支付法律援助补贴时，应当为获得补贴的法律援助人

员办理个人所得税劳务报酬所得免税申报。

三、司法行政部门与税务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每一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

缴开始前，交换法律援助补贴获得人员的涉税信息。

四、本公告所称法律援助机构是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第十二条规定设

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群团组织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第六十八条规定开展法律

援助工作的，按照本公告规定为法律援助人员办理免税申报，并将法律援助补贴获得人员的

相关信息报送司法行政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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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公告自2022年1月1日起施行。按照本公告应予免征的增值税，在本公告下发前已

征收的，已征增值税可抵减纳税人以后纳税期应缴纳税款或予以退还，纳税人如果已经向购

买方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在将专用发票追回后申请办理免税；按照本公告应予免征的个

人所得税，在本公告下发前已征收的，由扣缴单位依法申请退税。

特此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

2022年8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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